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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感謝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持續支持與信任！112 年因為通膨、庫存調

整等因素，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回顧過去一年的營收表現，全

年營收為 1,513.98 億元，較前年雖略有下降，但相比於整體產業情況，

表現仍符合我們先前的預期。尤其在第四季度營收表現令人振奮，不僅

實現了 30.14%的季增長，也重回年增表現，這主要歸功於行動通訊、汽

車、車載、基地台、伺服器以及 IC 載板等領域的雙位數增長，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 IC 載板第四季營收年增逾六成，呈現 BT 載板業務回溫的明顯

趨勢。這為我們帶來了信心和動力，預期今年也將迎來消費性產品需求

回溫，加上載板佈局效應顯現，且伺服器與車載的長期耕耘陸續開花結

果，將會為公司帶來新的成長契機。 

112 年度之營運槪況暨未來展望報告。 

一、營收概況 

112 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1,513.98 億元，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94.32 億元(歸屬於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1.89 億元)，合併稅

後淨利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9.98 元(歸屬母公司合併稅後淨利每股盈餘為

新台幣 6.55 元)。 

二、面向全球，永續發展 

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雖然面臨了許多挑戰，但同時也迎來了許多

機遇。在地緣政治及產業環境的影響下，我們仍積極儲備產能，並持續

推動在智慧製造、環境保護、生產品質、人才培養以及企業責任與社會

價值等方面的各項措施。雖然受到不景氣影響，我們仍通過不斷提升產

品性能和服務品質，繼續堅守全球第一的位置。在新廠建設方面，高雄

新廠已在裝機，預計今年加入生產，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高雄建立的這

座軟板廠，是業界最先進的生產基地之一，擁有最新的生產技術和設備，

能夠承接客戶的新產品開發需求。高雄廠的投入生產將增強我們在市場

上的競爭優勢，提高產品的生產品質和效率。泰國新廠也已開始動土建

設，第一期總投資金額將達到 2.5 億美元，並規劃於 114 年上半年試生

產。此外，公司也在桃園高鐵站前取得台灣營運中心用地，正在規劃設

計中，將做為培養人才的搖籃和產業鏈合作的基地，使得客戶、夥伴洽

公與員工辦公有交通便利的優勢，也有助於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司團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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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永續發展導向的企業，臻鼎始終致力於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ESG)的全面推動。我們強調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堅持將環保全

面系統化與納入每個業務環節中，致力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同時也

積極參與產學合作和社會公益活動，與所有利害關係人議合。公司不僅

與知名大學院校合作成立臻鼎清華聯合研究中心、大數據聯合研發中心

等，並建立了臻鼎教育基金會，規劃提撥 1%利潤來協助學子實踐夢想。

三、One ZDT 策略與人才發展

104 年啟動的 One ZDT 策略，源自臻鼎自軟板起家，再延伸到硬板

HDI 與載板領域，並以每年穩步成長目標訂下銷售策略、品質、技術與

彈性開發策略。透過 One ZDT 策略，我們致力於拓展車載、伺服器和基

地台等領域的市場份額，在 112 年這些產品的營收逆勢增長，展現出策

略的成效。未來，我們也將持續發展多樣化的產品組合，逐步提升在 PCB
產業的市佔率，確保公司的持續成長。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我們深知只有不斷創新和轉型，才

能確保公司的持續發展。因此，我們積極投入智慧製造領域，引進先進

的生產技術和流程，不斷提升生產效率，智慧製造是公司轉型的重要戰

略之一。另外也積極投資研發，採用先進的製造技術和數據分析，實現

生產流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使我們能夠更靈

活地滿足客戶需求，促使公司轉型為更具競爭力的企業。在 One ZDT 策

略框架下，「客戶在哪裡，就在哪裡生產」的製造策略，也成為我們的營

運模式之一，在產能爬坡階段邀集供應商夥伴駐廠專注生產，透過與策

略供應商的緊密合作，建立具共同願景的經營團隊與策略夥伴。未來臻

鼎仍將延續積極成長的步調，在 One ZDT 策略下同步發展四大產品

線，全面布局快速成長的應用市場，鞏固 PCB 產業的龍頭地位，並獲

取更大利益。

在這一年中，我們特別注重人才培育與發展。我們相信，人才是企

業最寶貴的資產，只有擁有優秀的人才梯隊，才能確保全球業務的持續

發展和競爭力。因此，即使面臨不景氣，公司仍積極提供培訓機會和發

展通道，全年員工培訓總時數達到 330 萬小時以上，讓員工的專業素養

與管理能力得以不斷精進提升。

四、未來展望

臻鼎在長遠發展的目標之下布局兩岸、放眼全球，不為短線景氣變
化煩惱，展望未來，我們對 113 年的發展充滿信心。雖然消費需求復甦
力道以及地緣政治情勢仍待觀察，但我們相信隨著客戶庫存逐步回到健
康水位，公司將實現溫和成長，整體營收獲利都將有所增長，展望 113
年將會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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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稅後淨利 $   6,188,729,056 
  加：當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註 2) 617,095 
 調整後稅後淨利(註 3) $   6,189,346,151 
  減：提列 10%一般公積 (註 3) 618,934,615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註 4) 2,237,783,334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35,559,833,422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    38,892,461,624 
  分配項目：現金股利 (每股新台幣 3.275 元) 3,101,586,002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    35,790,875,622 
註：

1. 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為 947,049,161 股。

2. 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益帳列其他綜合損益(淨額)，屬當年度可供分配

盈餘調整項目。

3. 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作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以前年度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毋須

追溯調整。(參考經濟部 109 年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
4. 依據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規定，應就當年帳列其他股東權益減

項淨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東權益減項餘額有

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5. 上述新台幣金額，係依帳列功能性貨幣美金餘額進行轉換。

6. 現金股利實際擬以新台幣配發，按分配比例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

董事長：沈慶芳 總經理：沈慶芳 會計主管：王元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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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上

市所在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

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

之。

參酌證交所「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範

例修訂。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

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採用記

名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

選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或股東戶號代

之。

1. 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2. 合併原第四

條內容。

本條刪除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原條文與前條

合併。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公司

章程所規定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

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

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

主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公司

章程所規定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

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或二人

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

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

席代為抽籤。

1.配合原第四

條刪除，調整

條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第五條：有召集權人應製備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

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

之。

第六條：董事會製備選票時，應加填選

舉權數，必要時得加載股東戶號。

1.配合原第四

條刪除，調整

條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第六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股

東身分之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辦

理監票及記票事宜。

第七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股

東身分之監票員及記票員各若干人，辦

理監票及記票事宜。

1.配合原第四

條刪除，調整

條號。

2. 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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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任程序」範例

修訂。

本條刪除 第八條：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

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並應加註股東

戶號，被選舉人如非股東應註明身份證

字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

選票之被選舉人欄得依公司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稱，亦

得依同法第二項之規定，填列該法人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配合上市所在

地法令，董事選

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爰刪

除此條文。

第七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

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

字者。

第九條：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二、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無法辨別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及股東戶號或

身份證字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

同，而未填股東戶號以資識別者。

七、未按選票備註欄內之規定填寫者。

1.配合原第四

及 八 條 刪

除，調整條

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由有召集

權人設置投票箱，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

開驗，投票後由監票員會同記票員拆啟

票箱。

第十條：董事之選舉應由董事會設置投

票箱，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投票

後由監票員會同記票員拆啟票箱。

1.配合原第四

及 八 條 刪

除，調整條

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第九條：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票，當場

進行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前項

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

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上市所在地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十一條：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票，當

場進行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

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

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中華民國法令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1.配合原第四

及 八 條 刪

除，調整條

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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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十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

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

發給當選通知書。

配合原第四及

八條刪除，調整

條號。

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因故解任，致不

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但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

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第十三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

事會應於三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本

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董事會應於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1.配合原第四

及 八 條 刪

除，調整條

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第十二條：本公司獨立董事因故辭職或

解任，致人數不足三人時，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辭職或解

任時，應自最後一位獨立董事辭職或解

任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臨時股東會補

選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不足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或上市審

查準則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自事實發生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臨時股東會補選之

。

1.配合原第四

及 八 條 刪

除，調整條

號。

2.參酌證交所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選

任程序」範例

修訂。

本條刪除 第十五條：本公司董事當選人不符證券

交易法第廿六條之三之規定者，不符規

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

，其當選失其效力。

參酌證交所「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範

例修訂。

本條刪除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

之名額，一併選舉分別計算獨立董事、

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

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獨立董

事或非獨立董事。

參酌證交所「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範

例，原內容移列

至第五條並修

訂部分文字。

第十三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及資

格，應符合公司上市所在地「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

第十六條之ㄧ：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

及資格，應符合公司上市所在地「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配合原第四、

八、十五及十六

條刪除，調整條

號。

本條刪除  第十七條：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為審查董事候選人

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中華民

國法令規定之消極資格所列各款情事等

參酌證交所「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範

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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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

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持有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

會得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

會審查其符合獨立董事所具備條件後，

送請股東會，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中

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本規則經董事會同意後，送

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董事會同意後，送

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配合原第四、

八、十五、十六

及 十 七 條 刪

除，調整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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